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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济 南 市 公 安 局 文件

 

 

济医保发〔2020〕18号 

 
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济南市公安局 

关于建立协作配合严厉打击医保基金使用欺诈

犯罪工作机制的意见 
 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医疗保障部门、各区县公安分局，市医疗保险

事业中心，市公安局有关部门： 

为了规范和完善行政执法与案件查处和移送有效衔接，加强

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与公安部门的协作配合，依法惩治违法犯罪行

为,维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和公民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刑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《济南市医疗保障基金

使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济南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

工作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涉及医

保欺诈案件查处和移送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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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意见适用于我市医疗保障行政执法与案件查处和移送

衔接工作，包括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将涉嫌犯罪案件向公安机关移

送，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需要追究医疗保障领域行政

责任的案件向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移送。 

二、各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与案件查

处和移送衔接中应当按照有关规定，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做好医疗

保障领域涉嫌犯罪案件的调查、移送、侦查、立案等工作。 

三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，发现有

关单位和个人的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、情节及造成其他后果等，

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、刑事案件追诉标准等规定，涉嫌构成

犯罪的，应当在案件调查终结后按照我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

接工作的移送要求，向公安机关移送。 

四、对医保欺诈违法行为明显涉嫌犯罪的，医疗保障行政部

门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。公安机关接到通报后应当立即进行

调查，依法办理。 

对有证据表明可能涉嫌犯罪的行为人有逃匿或者销毁证据

迹象，需要公安机关参与、配合的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商请

公安机关提前介入，公安机关可以派员介入。 

五、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对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的涉嫌

医保欺诈犯罪案件，应当按照《山东省医疗保障重大行政执法集

体审议工作规则（试行）》规定，报集体审议决定。同意移送的

指定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专门负责移送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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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审议决定批准的,应当自作出批准决定后 1 个工作日内

移送;决定不批准的,应当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。 

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对案情复杂、是否涉嫌犯罪难以认定的医

保领域违法案件，可以邀请公安机关参加案件讨论或书面向其咨

询。 

六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,应当

办理交接手续并附有下列材料: 

1.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（附件 1）； 

2. 涉嫌的罪名及案件情况调查报告； 

3. 涉案物品清单； 

4. 有关检验报告或鉴定意见; 

5. 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。 

七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移送案件时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的,应当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一并抄送公安机关，不得停止执行。 

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移送案件前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,应

当在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后，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

处罚。 

八、市公安机关对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

当接受，并在案件移送书的回执（附件2）上签字。 

公安机关审查发现涉嫌医保欺诈案件移送材料不全的，可以

提出补充调查意见，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补充调查。必要时，公

安机关可以自行调查或初查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情需要，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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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管辖。 

九、公安机关对接受的案件应及时进行立案审查，在法律规

定期限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，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医

疗保障行政部门。对没有犯罪事实，或犯罪事实显著轻微，不需

要追究刑事责任，不予立案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在 7个工作日

内将案卷材料退回医疗保障行政部门。 

十、对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，公安机关立

案后决定撤销案件的，应当在 3个工作日内将撤销案件决定书送

达医疗保障行政部门，退回案卷材料和涉案物品。 

十一、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，认为应当追究刑事

责任，同时需要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

许可证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的，应当及时移送有关行

政执法机关。 

十二、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医保欺诈案件,医疗保障行政

部门应当接受,并自作出处理决定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，将处理结

果书面告知公安机关。 

十三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案件咨询制度，

对案情重大、复杂、疑难，性质难以认定的案件，医疗保障行政

部门可以就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、证据的固定和保全等问题咨

询公安机关；公安机关可以就案件办理中的医保专业性问题咨询

医疗保障行政部门。 

十四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在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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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过程中，针对违法犯罪易发、高发的领域和环节，可以联合执

法。在依法调查取证时应互相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。 

医疗保障部门在办案过程中，为保证其履行职责或防止发生

危险事态，必要时可请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协助。 

十五、各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加强沟通协调，

联动配合，确保工作衔接顺畅，案件查处及时有力。 

十六、各部门在查处医保欺诈案件时，要从维护社会秩序和

医保秩序稳定的大局出发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。 

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查处医保欺诈违法案件过程中，对发现

有犯罪嫌疑的，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，决不能以罚代刑，用行政

处分代替刑事处罚。 

十七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

附件：1.济南市医疗保障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

      2.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（回执） 

  

 
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 济南市公安局         

2020 年 9月 8日     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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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

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
济医保案移字〔  〕号 

 

           （市、区县）公安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案 ， 经

查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行为已涉嫌触犯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和国务院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

案件的规定》，现将有关材料移送你局，请审查决定是否予以立案

侦查，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我局。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附：1.涉嫌社会保险欺诈犯罪案情情况的调查报告 

2.涉案的有关书证、物证 

3.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材料 

案卷    册    页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济南市医疗保障部门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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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

（回执） 
 

          （市、区县）公安局： 

今收到你单位移送的《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》（医保案移

字〔  〕 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案件。 

案卷    册    页。 

有关文书和证据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安机关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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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月 8日印发 
 


